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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進各有關單位重視科技資料保密，防止機密性科技資料經由

各種途徑洩漏於國外，對我經濟發展與科技競爭能力造成嚴重損

害，特訂定本要點。 

科技資料保密事項，其他法令有規定者，依其規定。其與國防或

軍事有關之科技保密，由國防部另行規定辦法。 

二、科技資料，可能由左列各種途徑洩密： 

（一） 書面資料及學術論文之傳布。 

（二） 公開演講或口頭報告。 

（三） 現場參觀。 

（四） 海外技術合作或整廠輸出。 

（五） 國際學術交流或交換教授計畫。 

（六） 技術人員受聘於國外工作。 

（七） 儲存於電子計算機內之資料為連線終端機所竊取。 

三、本要點於左列擁有科技資料之單位適用之。 

（一） 政府所屬各科技單位。 

（二） 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研究單位。 

（三） 公營事業單位及政府支持之財團法人（如工業技術研究



院）。 

（四） 民營企業及研究單位。 

四、科技資料之保密依左列規定區分為「極機密」及「機密」二級。 

（一） 極機密－我國獨有之技術，其產品已佔有或可能佔有世界

市場之相當比例，或涉及國家安全之科技。與此有關之製

程說明、技術數據、設計圖、設備儀器，及試驗記錄等。 

（二） 機密－關鍵性之創新技術，能大幅改進現有產品，或降低

其成本，或發展新產品；其應用範圍與市場潛力有限，且

不涉及國家安全者。與此有關之製程說明、技術數據、設

計圖、設備儀器、試驗記錄、樣品及模型等。 

五、科技資料機密區分及解密權責規定如左： 

（一） 屬於「極機密」等級者，由各單位之技術部門或研究發展

部門，報請該單位最高負責人核定，並報請政府主管部會

備查，其機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亦同。 

（二） 屬於「機密」等級者，由各該單位技術部門或研究發展部

門主管人員負責核定，其解密亦同。 

（三） 政府主管部會對於有關鍵性之技術資料，必要時得主動核

定為「極機密」等級，以書面通知擁有該技術之單位。此

類資料之對外提供與發布應先經該主管部會之同意，其機



密等級之變更或解密亦同。 

六、科技資料保密要領如左： 

（一） 有權調查或質詢之機關，需要科技機密資料參考時，應以

公文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按該資料之機密等級，由

有核定權責之主管人員核准提供閱覽，並提出保密說明要

求協助保密。 

（二） 各級政府機關因業務需要參考機密資料，或由學術機構、

專家學者、廠商或社團申請參閱機密資料時，應按機密等

級，由有權核定之主管人員核准後提供。 

（三） 與國外之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民間團體、專家、學者或

一般人士交換機密資料，應按機密等級，經有權核定之主

管人員核准後實施。 

（四） 製造及保管機密器材（指設備、儀器、未公開出售之成品、

樣品及模型等）之處所，應設置保密區，並按其機密程度

加以適當限制。 

（五） 各研究機構及企業單位，宜設置陳列展示場所供接待來賓

參觀之用，以不引入廠內及重要實驗室、實驗工廠等場所

參觀為原則，對洽商公務之來賓，並以奉准洽商之事務為

參觀範圍。 



（六） 各單位於國外賓客進入參觀前，應先行查知其背景資料，

除先經單位主管核准外，並以不進入保密區為原則，如必

須進入保密區時，應以瞭望方式行之。 

（七） 對外國投資或進行技術合作時，非經主管部會許可，不得

將政府主管部會主動核定之「極機密」等級之資料輸出；

對於列入保密之技術資料輸出，應於技術輸出之合約或協

定中訂明技術轉移過程中之保密條款，並要求參與輸出或

技術合作計畫之技術人員注意保密規定，或簽訂保密切

結，不得洩漏合約或協定範圍以外之技術資料。 

（八） 由政府資助開發之特殊關鍵性技術，如經區分為「極機密」

或「機密」等級者，除一般性學術論文外，未經資助單位

同意，不得公開發表，此項限制包含移轉於民間之技術，

並應在移轉合約中訂明。 

（九） 各單位工作人員在學術會議中發表論文及參加研討時，應

以基礎理論及成果之報導為限，如涉及技術細節及數據，

應依資料之機密等級，先經有權核准之主管人員核准。 

（十） 學術機構或研究機構接受外界委託進行研究計劃時，應就

預期研究成果作一有關之機密性之評估。其具有機密性

者，經徵委託機構同意後，始得作自由或有限度之發表；



此種條款並應於計畫合約內載明。 

（十一） 機密資料如欲存入電子計算機中，應按機密等級分別

設計安全防護程式，此項設計並宜洽請專業資訊軟體設計

機構提供建議，以求周全嚴密。經安全程式保護之各項電

子計算機儲存資料，應依資料之機密等級。由負有核定該

等級機密之權責人員批准後始得使用。電子計算機之安全

保護程式，除應訂保密、保管及處理之規定外，對於儲存

於電子計算機內之資料遭受增刪、竄改、破壞及偽造時，

亦應先行擬定偵測、復原及應變計畫，以資補救及防範。 

（十二） 各單位對已核定機密等級之資料，應隨時注意其類似

性質之技術資料，如該資料已在有關文獻中公開，並應適

時解密。 

（十三） 技術人員進用時，應由各單位要求簽訂保密切結，約

定不得於離職後洩漏其所知悉之機密或私自蒐集、藏匿機

密資料，如有違背，應按有關法令規定追究查處。 

七、經區分機密等級之科技資料洩漏或遺失者，保密單位應即採取左

列措施： 

（一） 聯繫有關單位採取適當補救措施，以減少因洩密所產生之

損害。 



（二） 通知負有查處洩密責任之單位，調查洩密原因與責任，其

為遺失之資料者，並應盡量設法尋回。 

（三） 研究改進機密資料維護措施，以防止再發生類似事件。 

（四） 對於洩密人員，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或民事責任。 

八、本要點由行政院轉行實施，政府所屬各科技單位、大專院校與其

研究單位及公營事業單位等，為便於執行，得自行擬定科技資料

機密等級區分之細部規定；民營企業單位或民間研究機構關於科

技資料之保密，得由各產業公會轉知參照本要點規定自行實施。 

 
 
 
 
 
 


